广府发〔2018〕6号

广元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广元市城区宣传标语设置管理办法》《广元市城区道路设置标志标牌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管委会：

《广元市城区宣传标语设置管理办法》《广元市城区道路设置标志标牌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元市人民政府

2018年2月2日

广元市城区宣传标语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市城区宣传标语设置，创建整洁优美的市容环境，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有关规定，结合市城区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宣传标语设置是指在市城区道路、防洪堤、公园、广场、绿化带等空间和设施上设置的各类宣传标语。
第三条　广元市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设置宣传标语，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单位和个人设置宣传标语，需取得所依附建（构）筑物产权单位同意，并向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执法局）提出申请，报送设置方案，经审批同意后，方可设置。
利州区所属机关、企事业单位需设置宣传标语的，由市城管执法局利州区分局初审后报市城管执法局审批。
第五条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利用市城区干道两侧路灯电杆和江（河）堤防悬挂、张贴、书写标牌标语。
第六条　在市城区广场设置宣传标语，应征求广场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七条　市城区道路两侧公交车站宣传栏应当确定一幅公益性宣传栏，无偿用于政策性宣传、公益广告、大型活动氛围营造。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经审批同意设置宣传标语，在设置过程中不得损坏市政设施，禁止在广场地面打孔安装临时宣传设施。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在设置宣传标语期满后，应当自行及时拆除清理。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宣传标语，或超过期限未自行拆除宣传标语的，由市城管执法局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广元市城区宣传标语规范设置管理暂行办法》（广府发〔2015〕14号）废止。
广元市城区道路设置标志标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市城区道路标志标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区道路设置标志和标牌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道路标志标牌，是指为保证道路安全、畅通，方便公众出行、导示、辩分方向等，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人行道、绿化带内和城市广场周边设置的交通标志、地名标牌、公共服务指示标志。

第三条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市城区道路标志标牌设置管理重大事项的领导决策工作，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执法局）负责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工作。

第四条　公安交警部门负责市城区道路交通标志设置，民政部门负责市城区地名标牌设置。市城区道路交通标志和地名标牌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人行道、绿化带和城市广场周边设置道路交通标志牌、地名标志牌。

第五条　旅游管理、交通运输、城管执法等单位根据管理需要设置公共服务指示标志的，应当编制公共服务指示标志设置规划，依法审批后方可实施。

编制公共服务指示标志设置规划，应当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维护良好市容市貌、方便公众出行的原则，严格规范和控制在公共绿化带及城市广场设置标志标牌。

编制公共服务指示标志设置规划，应当征求市规划建设、林业园林等相关部门意见，必要时，可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第六条　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设置道路标志标牌需要挖掘、占用城市道路的，应当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实施。

第七条　道路标志标牌设置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养护维修制度，道路标志标牌污损的，应及时修复。道路标志标牌不再具有指示功能的，设置单位应及时拆除。

第八条　市城管执法局应当加强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和制止擅自设置道路标志标牌的行为，及时通知设置单位对残缺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道路标志标牌进行加固、修复或拆除。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办法设置道路标志标牌的，可以向市城管执法局举报。市城管执法局接到举报后，应依法及时处理。

第九条　对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人行道、绿化带设置标志标牌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城管执法局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处理。

第十条　企事业单位设置用于经营服务的道路标志标牌，按照户外广告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广元市城区道路标志标牌设置管理暂行办法》（广府发〔2015〕14号）废止。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广元军分区。
广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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